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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5 

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联合国财务条例》拟议修正案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一. 导言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财务条例》拟议修正

案的报告(A/73/717)。在审议报告过程中，委员会会见了秘书长的代表，他们提供

了补充资料和说明，最后于 2019年 2月 28日收到了书面答复。 

2. 行预咨委会回顾，在审议了秘书长题为“转变联合国的管理模式：采用新管

理架构以提高效力、加强问责”的报告(A/72/492/Add.2)后，大会第 72/266B号决

议请秘书长向大会提出财务和工作人员条例的任何拟议修正案以及拟议修正案

的理据，供其审议和核准。 

 二. 秘书长的报告 

3. 秘书长的报告(A/73/717)包括一个 13段的主要部分和两个附件，其中载有供

大会核准的《财务条例》拟议修正案(附件一)以及供大会参考和注意的《财务细

则》的相关修订(附件二) (另见下文第 7段)。秘书长表示，《财务条例》修正案一

经大会核准，他即颁布《财务细则》的相关修正案(A/73/717，第 12段)。行预咨

委会在提出要求后收到了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一个版本，其中着重指出了拟议的修

改。为便于参考，行预咨委会相信，着重指出了修改之处的版本将在大会审议本

报告时提供给大会。 

4.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秘书长报告的主要部分没有提供拟议修正案的摘要和分

析，也没有详细解释与这些提议相关的理据。行预咨委会回顾，秘书长关于为本

组织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而拟议对《财务条例》

进行修订的上一份报告中，提供了这种性质的资料(见 A/67/345，第二节)。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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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委会认为，关于拟议修正案的更多分析和解释性详细资料将提高秘书长报告的

质量，并有助于审议《财务条例》的拟议修正案。 

5. 行预咨委会认为，总体而言，需要就《财务条例》的拟议修正案提供充分的

理由和理据，包括新术语的定义和术语使用方面的一致性。在这方面，行预咨委

会回顾，在最近审议《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拟议修正案(A/73/378)过程中，行预

咨委会表示，秘书长今后的报告应当明确阐述所有拟议修改的理据，包括更明确

地解释旨在进一步澄清、简化和方便用户阅读的编辑性修改(A/73/622，第 13段)。 

6. 关于秘书长报告定稿所遵循的协商进程，据指出，拟议修改已交审计委员会

和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评议(A/73/717，第 11 段)。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

审计委员会和监督厅都注意到，它们以前提出的一些建议已在《财务条例》拟议

修正案中得到处理(另见下文第 9-11段)。经进一步询问法律事务厅在审查过程中

的作用及其对拟议修正案的评论意见，行预咨委会获悉，法律厅在起草《财务条

例和细则》修订案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7. 秘书长在其报告(A/73/717，第 6 和 7 段)中指出，他已在新的权力下放框架

(见 ST/SGB/2019/2)下，大力下放了人力资源、预算和财务、采购和财产管理等领

域的管理权力，将之授予秘书处各实体的负责人。为便于落实新的下放权力框架，

他颁布了《财务细则》修正案(ST/SGB/2013/4/Amend.1和 ST/SGB/2015/4/Amend.1)，

于 2019年 1月 1 日起生效。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所颁布的这些修正案已经

不是目前摆在大会面前的秘书长报告(A/73/717)的一部分。然而，行预咨委会还从

秘书长关于问责制的报告1 中注意到，秘书长提到了《财务细则》这些修正案的

“临时”性质(A/73/688，第 57段)。行预咨委会虽然认识到财务条例 5.8 规定秘

书长应制定详细的财务细则，但认为，为了更加清晰和透明，谨慎的做法是向大

会提交关于管理改革下新的权力下放框架的 ST/SGB/2013/4/Amend.1 和

ST/SGB/2015/4/Amend.1 中载列的经过修正的细则，供大会参考并注意到。 

 三. 《财务条例》拟议修正案 

8.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指出，《财务条例》拟议修正案涉及为管理执行伙伴建立

明确的监管框架，包括给予此类合作伙伴赠款，并精化和简化某些财务条例，以

及一些编辑和文字方面的修改(A/73/717，第 8-10段)。 

执行伙伴的管理和赠款的给予 

9. 秘书长指出，利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以及政府、非政府、政府间和非营利组

织等执行伙伴，实现或补充联合国规定的目标，执行联合国的项目和方案，已经

变得愈发重要。由于认识到需要建立明确的监管框架，用于管理此类伙伴关系安

排，他正在提出一些条例，以澄清框架，同时也借以落实审计委员会关于将给予

合作伙伴赠款的法律框架正式列入《财务条例和细则》的建议(A/73/717，第 8段)。

行预咨委会认识到，按照审计委员会的建议，有必要在《财务条例和细则》中为

管理执行伙伴和给予合作伙伴赠款建立适当的法律框架(见下文第 10 段)。 

__________________ 

 1 关于联合国秘书处问责制的第八次进展情况报告：在新的管理模式下加强问责制(A/73/688 和

A/73/688/Corr.1)。行预咨委会的相关报告载于 A/73/800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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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7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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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这方面，行预咨委会回顾，除了关于给予合作伙伴赠款的法律授权的建议

外，审计委员会建议行政当局建立一个以原则为基础的合作伙伴管理共同框架，

具体规定秘书处所有实体应当执行的关键程序(A/71/5(Vol.I)，第 256 段和第 264

段)。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关于执行伙伴和赠款接受者的拟议新财务条例旨在

作为第一步建立一个法律框架。与此同时，本组织将制定一个与执行伙伴接触的

统一政策框架，该框架将指导与执行伙伴接触和给予赠款的流程，其中包括透明

的申请和甄选过程、尽职调查、能力评估、执行伙伴的项目执行以及与合作伙伴

达成协议和提交报告的标准模板。此外，行预咨委会获悉，虽然《财务条例和细

则》适用于所有执行伙伴，但预计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将有各不相同的程序。 

11. 行预咨委会从秘书长的报告附件一中注意到，拟议的新条例 5.8(b)和(c)、5.11

和 5.122 涉及执行伙伴的管理和给予赠款。总体而言，行预咨委会认为这些提议

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和一致性。例如，关于赠款，虽然条例 5.8(c)指出赠款是“使

给予受赠对象的一切赠款用于正式协议中规定的目的和目标”，但条例 5.12中也

指出，“秘书长可给予赠款，但该等赠款须符合联合国的政策、目标和活动，且遵

循公平、诚信、透明度和联合国的利益之原则”。此外，在条例 5.8(b)和(c)中提到

“捐款”和“赠款”时，没有对这些术语作出任何定义，在这两种情况下，也没

有解释它们与条例 5.8(a)中“一切支付款项”这一术语的联系。此外，“正式协议”、

“书面协议”和“安排”等术语在整个条例和细则中似乎可以互换使用，却没有

澄清这些术语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行预咨委会认为，《财务条例》拟议修正案的

措辞缺乏清晰度和一致性。有必要对拟议修正案进行完善和澄清。 

为所声称的精化和简化的目的而提出的修正案 

12. 秘书长表示，他还在提议精化和简化某些财务条例，这将为他所设想的本组

织财务管理做法改革提供支撑、支持，也将有助于制定更简洁、更明了的行政程

序(A/73/717，第 9段)。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这些修订反映在关于偿还款项的

条例 5.10、关于采购的条例 5.15和关于维持和平行动资产的处置的条例 5.16中。 

13. 关于条例 5.10，提议将“维持和平行动”改为“联合国和平行动和其他行动”，

并将标题从目前的“维持和平偿还款”改为“偿还会员国的款项”。行预咨委会询

问后获悉，这些提案旨在扩大条例范围，纳入大会准予偿还费用的所有行动，以

支持秘书长的改革，并有助于制定更明了的行政程序。行预咨委会认为，拟议列

入的“其他行动”需要澄清和说明理由，因为该术语缺乏范围定义。此外，行预

咨委会认为，这一修正案超出了所声称的“精化和简化”的意图。 

14. 至于采购一节中“一般原则”下的条例 5.15，拟将“招标”这一术语改为

予以广告的货物和服务方面的“需求”。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使用“招标”

这一术语把公开宣布“需求”限制为仅通过正式采购招标获得的那些物品和服

务，而“广告”则可以通过在公共网站，包括通过联合国网站、报纸、期刊、给

常驻代表团的普通照会或其他适当手段发布通知或征求意向书来实现。行预咨

委会经询问还获悉，条例 5.15下的拟议修改旨在弥补缺陷和简化语言。行预咨

__________________ 

 2 新条例 5.8(b)和(c)列在现有的“权力和责任”标题下；新条例 5.11和 5.12分别列在新标题“执

行伙伴关系”和“赠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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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注意到，“招标”是一个既定的采购术语，认为对拟议的修改和潜在的影响

需要说明理由。 

15. 条例 5.16 涵盖维持和平行动资产的处置项下的事项。行预咨委会注意到其

中一些与拟议修改有关的问题。首先，拟使用“财产”这一术语来取代“设备”

和“资产”作为实现简化的手段，这需要对其实际影响做出清楚的解释。行预咨

委会回顾，为了支持遵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要求，已经对《财务条例和细

则》做了修改，用符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语言来更新术语(见 A/67/345，第

10段和 A/67/564，第 24段)。第二，虽然“资产”这一术语被“财产”所取代，

但相关标题的用语仍然是“维持和平行动资产的处置”。最后，委员会注意到，条

例 5.16 标题中保留了“维持和平行动”这一术语，这与从条例 5.10 的标题中删

除这一术语的提议相反(见上文第 13段)。 

16. 条例 5.16(e)适用于一个维持和平行动清理结束后，将资产捐赠给东道国的

问题。拟取消现有的需要大会事先核准的要求。经询问，有人提到秘书长根据

管理改革下放决策权一事。行预咨委会不相信拟议修改的理据，认为拟取消关

于维持和平行动在清理结束后处置资产需事先获得大会核准的要求需要进一步

说明理由。此外，行预咨委会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在相关的维持和平行动背景

下进一步审议。 

其他事项 

17. 至于拟议的关于责任和问责的新条例 1.2，行预咨委会注意到，新规定包括

现行条例 5.8中现有四个要素中的三个。行预咨委会认为，拟议的新安排和新表

述需要进一步说明理由。 

18. 《财务条例》1.4规定，条例于 2013年 7月 1日生效。行预咨委会注意到，

虽然请大会核准自 2019年 4月 1日起生效的拟议《联合国财务条例》(见下文第

19 段)，但秘书长的报告附件一没有载列修正关于《财务条例》生效之日的现行

条例 1.4的提议。 

 四. 结论 

19. 请大会采取的行动载于秘书长的报告(A/73/717)第 13 段。请大会核准拟议

的《联合国财务条例》，自 2019年 4月 1日生效，并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所载的《联合国财务细则》修正案。行预咨委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附件二

所载的相关修订有待大会核准《财务条例》的拟议修正案(见上文第 3段)，而秘

书长颁布的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那些细则不是秘书长报告的一部分(见

上文第 7段)。 

20. 考虑到本报告中的评论意见和建议，行预咨委会建议不核准《联合国财务条

例》的拟议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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